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对一批行政规范性文件
废止的编制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施行。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清理工作的原则及要求，我厅拟废止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化工园区（集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11〕108号）

该文件出台较早，历经多轮化工整治，全省化工布局已大幅整合，已取消化工集中区设置，相关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产业基础和管理架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重点要求已被现行化工园区管理政策全面替代。部分条款与上位法不一致、部分要求已超时效，无继续执行的现实基础，故拟废止。
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109号）

该文件确定的审批权限划分原则与生态环境部现行要求不一致，核心条款已被《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通知》（苏政办规〔2025〕1号）全面替代，故拟废止。
三、《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26号）

2018年机构改革后，原海洋环境保护职能划入生态环境部门，原文件审批主体已不存在；分级审批规则与现行要求不符，审批范围已纳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通知》（苏政办规〔2025〕1号），故拟废止。
（四）《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江苏省化工园区（集中区）环境治理工程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9〕15号）
该文件设定的目标任务截至2020年，已按期完成。国家、省先后出台化工园区管理系列新规，管控标准更严、制度体系更完善。同时，文件涉及的园区数量、排放标准、技术规范等内容已全面更新，与现行监管要求脱节，故拟废止。
（五）《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20〕49号）
2024年起，国家已不再使用“三线一单”表述，相关配套文件同时废止。我省也已印发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构建全新管控体系。原文件内容不再适用当前管理，故拟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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